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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及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简要说明

一、 本简编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主编，
主要介绍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资源、 医疗服务利用、 主要

健康指标、 疾病预防控制、 行政执法检查、 妇幼卫生、 院前急

救、 无偿献血及采供血等情况， “卫生资源” 和 “医疗服务” 两

部分的指标系全数调查， 数据来源于医疗卫生机构年报表， 其余

部分的指标来源于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市卫生健康委各业务处室

及直属单位。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 机构数、 卫生人员数和医疗服务工

作量数据包含驻京部队、 武警医院地方患者数据， 其中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数据，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

医院数据。 其余指标均不含驻京部队医院数据。
二、 本简编全市分区医疗卫生资源状况中的人员及床位数据

统计口径发生调整， 自 ２０２２ 年起， 各区医疗卫生资源统计时将医

疗机构分院区数据纳入实际所在区进行计算。
三、 近年来， 精神专科医院大量周转长期住院患者， 造成近

年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波动较大， 故本资料将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合

计项 （包括同期各年度总计、 医院合计、 专科医院合计的出院者

平均住院日） 的统计口径均调整为不包含精神专科医院的口径。
四、 病人医药费用中， 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 在计算

次均费用增幅时均采用当年的 ＣＰＩ 指数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五、 勘误： 本简编中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病

人人均费用统计口径调整为不含核酸检测费用的口径。
主要指标解释

医疗卫生机构： 指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中医诊所备案证》、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 或从

民政、 工商行政、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书， 为

社会提供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或从事医学科研和在职培训等

工作的单位。
医疗机构： 指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机构， 包括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门诊部、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村卫生室、 妇幼保健机构、 专科疾病防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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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急救中心 （站） 和临床检验中心等。
医院： 医院包括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

族医医院、 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 不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 妇

幼保健院， 包括医学院校附属医院。
公立医院： 指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的医院。
民营医院： 指除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以外的医院， 包

括私营、 联营、 股份合作 （有限）、 台港澳合资合作、 中外合资

合作等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村卫生

室、 门诊部、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护

理站。
卫生人员 （在岗职工数）： 指到年底仍在填报机构工作并由

填报机构支付工资或劳务报酬的人员。 包括填报机构的在编人

员、 合同制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 （指与派遣单位签署劳动合同，
人事关系在派遣单位， 由填报机构直接管理的人员， 不包括因劳

务外包， 由承包方聘用和管理的人员 （属于第三方人员） ）。 包

括工作总时长已经或预计超过半年以上的返聘和临聘人员。 不包

括离退休、 退职和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 借调人员、
进修医师、 来援人员 （如援疆、 援藏）、 区域医疗中心内派驻交

流人员、 参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计

入其人事关系所在的用人单位。 多点执业医师计入第 １ 执业单位

在岗职工数， 不再计入第 ２、 ３ 执业单位在岗职工数。 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站） 或乡镇卫生院管理或派驻到村卫生室工作， 并一

直在该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 计入该村卫生室在岗职工， 不再计

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或乡镇卫生院， 这类人员的工资同

样计入村卫生室。
卫生技术人员： 包括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注册护士、

药师 （士）、 检验、 影像、 康复、 其他技师 （士）、 卫生监督员和

见习医 （药、 护、 技） 师 （士） 等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包括从事

临床或监督工作并同时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执业 （助理） 医师、 注册护士、 卫生监督员： 一律按取得医

师、 护士、 卫生监督员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或监督工作的人

数统计， 包括从事临床或监督工作并同时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如院长、 书记等）。 已经按执业 （助理） 医师、 注册护士、 卫生

监督员岗位招聘， 但尚未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计入其他卫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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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助产士是有助产证且从事助产工作的注册护士。
编制床位： 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定的床位数。
实有床位： 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数， 包括正规床、 简易床、

监护床、 超过半年加床、 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 因扩建或大修而

停用床位。 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 接产室待产床、 库存床、 观察

床、 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总诊疗人次数： 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 统计界定原则

为： ①按挂号数统计， 包括门诊、 急诊、 出诊、 预约诊疗、 单项

健康检查、 健康咨询指导 （不含健康讲座） 人次。 患者 １ 次就诊

多次挂号， 按实际诊疗次数统计， 不包括根据医嘱进行的各项检

查、 治疗、 处置工作量以及免疫接种、 健康管理服务人次数； ②
未挂号就诊 （含 “一次挂号管多天” 便民惠民措施内未挂号但实

际就诊的续诊服务人次）、 本单位职工就诊及外出诊 （不含外出

会诊） 不收取挂号费的， 按实际诊疗人次统计。
出院人数： 指报告期内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 包括医嘱离

院、 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 非医嘱离院、 死亡及其他人数， 不含

家庭病床撤床人数。 统计界定原则为： ① “死亡”： 包括已办住

院手续后死亡、 未办理住院手续而实际上已收容入院的死亡者。
② “其他”： 指正常分娩和未产出院、 未治和住院经检查无病出

院、 无并发症的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出院者。
实有病床使用率＝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实际开放总床日数×１００％。
编制床位使用率＝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编制床位×３６５） ×１００％。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 ／ 出院人数。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 ＝ （诊疗人次数 ／ 年平均医师人

数） ／ ２４８。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住院床日＝ （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年平均医

师人数） ／ ３６５。
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数 ／ 活产数×１０００‰。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人数 ／ 活产数×１０ 万。 一般用 １ ／ １０

万表示。
报告发病数是指病例发病日期在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的病例总数。
报告死亡数是指病例死亡日期在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的病例总数。
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１ ／ １０ 万） ＝ 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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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全市人口数×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０ 万。
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率 （１ ／ １０ 万） ＝ 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数 ／

当年全市人口数×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０ 万。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人员＝卫生人员数 ／ 常住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数 ／ 常住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 ＝ （执业医师数＋执业助理

医师数） ／ 常住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注册护士数 ／ 常住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 ／ 常住人口

数×１０００。
每千常住人口实有床位＝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 ／ 常住人口

数×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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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１９９４ １５６９０１ １４４１０６ ４３９０５５ ３５６７７４ １３８２１４ １５６３１５

一、 医院 ７８２ １４３６５３ １３６６５８ ３０６３４９ ２５１９９７ ９１１０３ １２０１４１

　 　 公立医院 ２１５ １０７２１３ １０１６６９ ２３８４７４ ２００３５２ ７０６５５ ９７５４８

　 　 民营医院 ５６７ ３６４４０ ３４９８９ ６７８７５ ５１６４５ ２０４４８ ２２５９３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４２ １０２５０４ ９８７９６ ２３３５５１ １９６４３３ ６８５５５ ９６７２１

二级医院 １８２ ２６７２５ ２３５４３ ３９６８４ ３１５０４ １１５１６ １４６０２

一级医院 ４０２ １２２０７ １２１５９ ２８８０５ ２１０５９ ９８５４ ７４２６

未定级医院 ５６ ２２１７ ２１６０ ４３０９ ３００１ １１７８ １３９２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２２４ ７１８０４ ７１６１６ １８０２４１ １５１３５５ ５２７８４ ７５５８８

中医医院 ３０９ ３６０９１ ３１５２５ ６２２３６ ５０６４２ ２１５３１ ２０１７５

专科医院 ２３８ ３４５５６ ３２３１５ ６２６５６ ４９３０６ １６５８８ ２４００３

护理院 １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２ １２１６ ６９４ ２００ ３７５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０８８５ ９０８６ ４８６９ １０５４６１ ８６５６１ ４１０２３ ３１４３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１２３ ９０８６ ４８６９ ４９６９２ ４１２７４ １７８８４ １３２７６

　 　 门诊部 １５５２ — — ２６７１６ ２２３１６ １１０２４ ９２８３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４７９１ — — ２６５１５ ２２０４４ １１３０６ ８７７５

　 　 村卫生室 （所） ２４１９ — — ２５３８ ９２７ ８０９ １０３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８３ ４１２３ ２５３０ １８２０４ １４６５４ ５２７５ ４０５５

　 　 急救中心 （站） １１ — — １８３６ １１０４ ５１１ ４１３

　 　 采供血机构 ７ — — ８０８ ６１９ ２９ ３８１

　 　 妇幼保健机构 １８ ３４９７ １９５０ ８１２９ ６８９３ ２８４６ ２８２７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１８ ６２６ ５８０ １０１７ ７０９ ２５８ ３０１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９ — — ６４１４ ５３２９ １６３１ １３３

　 　 卫生监督所 （局、 中心、 执法大队） — — — — — — —

四、 其他机构 ２４４ ３９ ４９ ９０４１ ３５６２ ８１３ ６８２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２８ — — ３８６２ ９０１ ２０７ ３０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４ — — ８５ ４ １ ２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５６ — — １６８６ ７９４ ９３ ２１

　 　 其他 １５６ ３９ ４９ ３４０８ １８６３ ５１２ ６２９

注： １􀆰 本表机构数、 人员数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
单位： 个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１１７２７ １２２１１ １２５１８ １２２８５ １１９９４
一、 医院 ７３３ ７４１ ７６５ ７７４ ７８２
　 　 公立医院 ２１５ ２１３ ２１９ ２１７ ２１５
　 　 民营医院 ５１８ ５２８ ５４６ ５５７ ５６７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３０ １３２ １３５ １３９ １４２

二级医院 １６３ １７０ 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８２
一级医院 ３９８ ３９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４０２
未定级医院 ４２ ４４ ４８ ５０ ５６

　 　 医院分级别： 综合医院 ２６０ ２５２ ２４２ ２３４ ２２４
中医医院 ２３６ ２５２ ２７６ ２９０ ３０９
专科医院 ２２７ ２２８ ２３８ ２４０ ２３８
护理院 １０ ９ ９ １０ １１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０６８４ １１１０５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１７２ １０８８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１１１ ２１２３ ２１４３ ２１３６ ２１２３
　 　 门诊部 １４９０ １５６８ １６３２ １６１６ １５５２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４４４１ ４５６５ ４７４２ ４７８８ ４７９１
　 　 村卫生室 （所） ２６４２ ２８４９ ２８９１ ２６３２ ２４１９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１ １００ ８３
　 　 急救中心 （站） １５ １６ １２ １１ １１
　 　 采供血机构 ６ ６ ６ ７ ７
　 　 妇幼保健机构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２２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８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５ ２７ ２７ ２９ ２９
　 　 卫生监督所 （局、 中心、 执法大队）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５ —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 — — — —
四、 其他机构 ２０３ ２５９ ２４４ ２３９ ２４４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３０ ２９ ３０ ２９ ２８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７ ５ ５ ４ ４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７９ ８２ ７５ ６６ ５６
　 　 其他 ８７ １４３ １３４ １４０ １５６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
单位： 张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１４１６２８ １４５８２９ １５０５５９ １５４７７８ １５６９０１

一、 医院 １３０００７ １３３３７０ １３７４７４ １４１５４０ １４３６５３

　 　 公立医院 ９７６０６ ９８９３９ １０３２２２ １０５９７２ １０７２１３

　 　 民营医院 ３２４０１ ３４４３１ ３４２５２ ３５５６８ ３６４４０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９０４７５ ９２３４９ ９５５７８ １００７４２ １０２５０４

二级医院 ２４８４９ ２６００５ ２６４０６ ２５４４５ ２６７２５

一级医院 １３２８９ １３２８８ １３５０４ １３２９５ １２２０７

未定级医院 １３９４ １７２８ １９８６ ２０５８ ２２１７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６６７４８ ６７１５３ ６９３２０ ７１２３２ ７１８０４

中医医院 ３１３２２ ３２４７１ ３３８３２ ３５１０７ ３６０９１

专科医院 ３１４７７ ３３１０６ ３３５４４ ３４０９４ ３４５５６

护理院 ４６０ ６４０ ７７８ １１０７ １２０２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７９５４ ８４４４ ８９８９ ９１０７ ９０８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７９５４ ８４４４ ８９８９ ９１０７ ９０８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６６７ ４０１５ ４０９６ ４１３１ ４１２３

　 　 妇幼保健机构 ２７０３ ３１４１ ３２３２ ３５０５ ３４９７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９６４ ８７４ ８６４ ６２６ ６２６

四、 其他机构 — — — — ３９

　 　 其他 — — — — ３９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
单位： 张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１３０２５９ １３３９３２ １３８８２３ １４１０７２ １４４１０６

一、 医院 １２２２８７ １２６３０９ １３０８３１ １３３２６０ １３６６５８

　 　 公立医院 ８９１３８ ９０９３５ ９６００８ ９９３０１１０１６６９

　 　 民营医院 ３３１４９ ３５３７４ ３４８２３ ３３９５９ ３４９８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８３００４ ８５８６０ ９１２００ ９５９８２ ９８７９６

二级医院 ２４６０９ ２５３３０ ２４０１４ ２２１９６ ２３５４３

一级医院 １３６４９ １３６８６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１３３ １２１５９

未定级医院 １０２５ １４３３ １８５５ １９４９ ２１６０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６５７２５ ６６９０５ ６８７６０ ６９７４７ ７１６１６

中医医院 ２７９００ ２９１８７ ３０５７２ ３０３５２ ３１５２５

专科医院 ２８２８２ ２９５７７ ３０７５１ ３２０５４ ３２３１５

护理院 ３８０ ６４０ ７４８ １１０７ １２０２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５２４３ ５２２９ ５４８７ ５３５６ ４８６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５２４３ ５２２９ ５４８７ ５３５６ ４８６９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７２９ ２３９４ ２５０５ ２４５６ ２５３０

　 　 妇幼保健机构 ２０９０ １８３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４ １９５０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６３９ ５６４ ５８４ ５２２ ５８０

四、 其他机构 — — — — ４９

　 　 其他 — — — — ４９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４—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３８９７７９ ３９５３８１ ４１９０２９ ４２２８０９ ４３９０５５
一、 医院 ２７４４５３ ２７６７１７ ２９１１６６ ２９４１９０ ３０６３４９
　 　 公立医院 ２１３９８７ ２１５４８２ ２２８１９２ ２２６９８８ ２３８４７４
　 　 民营医院 ６０４６６ ６１２３５ ６２９７４ ６７２０２ ６７８７５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２０２００２ ２０５６５６ ２１８５０５ ２２１９８８ ２３３５５１
二级医院 ４３９２０ ４２６７０ ４１３０４ ３９２１４ ３９６８４
一级医院 ２６２８９ ２５９８１ ２８０３８ ２９１８３ ２８８０５
未定级医院 ２２４２ ２４１０ ３３１９ ３８０５ ４３０９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１６６６５５ １６５８４７ １７２７６５ １７０９４３ １８０２４１
中医医院 ５２３９７ ５３８１１ ５７２２０ ６０００２ ６２２３６
专科医院 ５４９５８ ５６６０７ ６０４１６ ６２０８５ ６２６５６
护理院 ４４３ ４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０ １２１６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９０６５４ ９１７１２ １０１７２６ １０１５０９ １０５４６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４１２８０ ４２６２７ ４５３９０ ４８０９２ ４９６９２
　 　 门诊部 ２３３２７ ２３０８６ ２６９６７ ２５６３１ ２６７１６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２２８９７ ２２８０８ ２６０３３ ２４７０７ ２６５１５
　 　 村卫生室 （所） ３１５０ ３１９１ ３３３６ ３０７９ ２５３８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６１６０ １６６９３ １６９１２ １８１１５ １８２０４
　 　 急救中心 （站） ２２９３ ２３１５ １９３７ １８０４ １８３６
　 　 采供血机构 ７８３ ７７３ ７６３ ８１５ ８０８
　 　 妇幼保健机构 ７１４４ ７０９９ ７３４６ ８２２１ ８１２９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１０９９ ９６６ １０４７ １１０１ １０１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３５６３ ４２９０ ４５９９ ５２５８ ６４１４
　 　 卫生监督所 （局、 中心、 执法大队） １２３５ １２５０ １２２０ ９１６ —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４３ — — — —
四、 其他机构 ８５１２ １０２５９ ９２２５ ８９９５ ９０４１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３７３３ ３４９７ ３５５３ ３７５４ ３８６２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１２８ １０８ １０２ ８５ ８５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２９６０ ３３８８ ２６７７ １８４１ １６８６
　 　 其他 １６９１ ３２６６ ２８９３ ３３１５ ３４０８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３１７６５９ ３２２１８７ ３４２７６７ ３４５１０８ ３５６７７４
一、 医院 ２２７６０６ ２３００９０ ２４２６７７ ２４３６７３ ２５１９９７
　 　 公立医院 １８２３７５ １８４２２５ １９５３０６ １９２６３０ ２００３５２
　 　 民营医院 ４５２３１ ４５８６５ ４７３７１ ５１０４３ ５１６４５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７２６４９ １７６２４８ １８７４１０ １８８７９４ １９６４３３
二级医院 ３４２８７ ３３３６４ ３２２８２ ３０７９７ ３１５０４
一级医院 １９２１２ １８８５５ ２０６８４ ２１４４８ ２１０５９
未定级医院 １４５８ １６２３ ２３０１ ２６３４ ３００１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１４２５００ １４２５５９ １４８１６５ １４５４５３ １５１３５５
中医医院 ４２６９７ ４３８７６ ４６９６７ ４９０９４ ５０６４２
专科医院 ４２２３８ ４３４６１ ４７１０３ ４８４８６ ４９３０６
护理院 １７１ １９４ ４４２ ６４０ ６９４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７３４５０ ７４１９４ ８２５６８ ８３３１６ ８６５６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３４７９２ ３５８８５ ３８２６５ ３９９８４ ４１２７４
　 　 门诊部 １８９８０ １８７１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１３７７ ２２３１６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１８８８５ １８７３２ ２１２０１ ２０７６８ ２２０４４
　 　 村卫生室 （所） ７９３ ８６７ １１０２ １１８７ ９２７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２８０４ １３０４４ １３３３５ １４４６８ １４６５４
　 　 急救中心 （站） １２９２ １２６９ １０２５ １０６０ １１０４
　 　 采供血机构 ６０２ ６０１ ５８７ ６２２ ６１９
　 　 妇幼保健机构 ６０４２ ５９９１ ６１８７ ６９１３ ６８９３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７３３ ６４１ ７２３ ７６５ ７０９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９５３ ３３４３ ３６３１ ４２１３ ５３２９
　 　 卫生监督所 （局、 中心、 执法大队） １１８２ １１９９ １１８２ ８９５ —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 — — — —
四、 其他机构 ３７９９ ４８５９ ４１８７ ３６５１ ３５６２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１５１２ １５０２ １４６０ ９０４ ９０１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１９ １５ １２ ４ ４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１３６３ １５７７ １１４８ ９４６ ７９４
　 　 其他 ９０５ １７６５ １５６７ １７９７ １８６３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６—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助理） 医师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１２３５０３ １２４９１６ １３３６８５ １３４８０５ １３８２１４
一、 医院 ８２８４１ ８３９９６ ８８８８７ ８８７６０ ９１１０３
　 　 公立医院 ６５５９１ ６６０７５ ７０２９５ ６８７５１ ７０６５５
　 　 民营医院 １７２５０ １７９２１ １８５９２ ２０００９ ２０４４８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６１４６２ ６２６１１ ６６８７５ ６６８０１ ６８５５５

二级医院 １２０７６ １１９９１ １１６３４ １１０１３ １１５１６
一级医院 ８８１６ ８８１９ ９５４７ ９９７９ ９８５４
未定级医院 ４８７ ５７５ ８３１ ９６７ １１７８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５０９８８ ５０９８１ ５３６４２ ５１９８９ ５２７８４
中医医院 １７８５０ １８３７５ １９５９９ ２０５７１ ２１５３１
专科医院 １３９６９ １４５９２ １５５１５ １６０２７ １６５８８
护理院 ３４ ４８ １３１ １７３ ２０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３５２８７ ３５４４０ ３９２３１ ４００４６ ４１０２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５０６９ １５４６１ １６４８５ １７０８９ １７８８４
　 　 门诊部 ９３７９ ９２６７ １０７５９ １０７１９ １１０２４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１０１１６ ９９１９ １１００６ １１１９８ １１３０６
　 　 村卫生室 （所） ７２３ ７９３ ９８１ １０４０ ８０９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４６４０ ４７２２ ４７４８ ５１５１ ５２７５
　 　 急救中心 （站） ５７７ ５８６ ４８９ ４８５ ５１１
　 　 采供血机构 ３１ ３３ ３１ ３２ ２９
　 　 妇幼保健机构 ２５３５ ２５３７ ２５７８ ２８１３ ２８４６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２５４ ２１０ ２４２ ２６１ ２５８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２４３ １３５６ １４０８ １５６０ １６３１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 — — — —
四、 其他机构 ７３５ ７５８ ８１９ ８４８ ８１３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２９５ ２７０ ２４１ １９１ ２０７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１ ２ ３ １ １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１３２ １２７ １１５ ９７ ９３
　 　 其他 ３０７ ３５９ ４６０ ５５９ ５１２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７—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１４１６８５ １４２７１１ １５２５４８ １５２８７２ １５６３１５
一、 医院 １１１１６１ １１１８４１ １１８１９８ １１８３５９ １２０１４１
　 　 公立医院 ９０７８４ ９１６６４ ９７３１５ ９５７５２ ９７５４８
　 　 民营医院 ２０３７７ ２０１７７ ２０８８３ ２２６０７ ２２５９３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８７２４６ ８８８０５ ９４６９４ ９４８８８ ９６７２１

二级医院 １６１４０ １５５５０ １５０５２ １４５６７ １４６０２
一级医院 ７０７８ ６６７６ ７３１２ ７６１７ ７４２６
未定级医院 ６９７ ８１０ １１４０ １２８７ １３９２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７３０４８ ７２９８２ ７５６３７ ７４２３３ ７５５８８
中医医院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７１６ １８９４１ １９８０３ ２０１７５
专科医院 ２０６１８ ２１０３０ ２３３６４ ２３９５９ ２４００３
护理院 ９１ １１３ ２５６ ３６４ ３７５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６３８８ ２６７１８ ３０１８８ ２９８７１ ３１４３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１２０２ １１６２３ １２３８６ １２９９５ １３２７６
　 　 门诊部 ７８０６ ７７４４ ９２９６ ８８７１ ９２８３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７３１０ ７２７７ ８３８５ ７８８６ ８７７５
　 　 村卫生室 （所） ７０ ７４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０３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７９２ ３７１６ ３７２０ ４１３１ ４０５５
　 　 急救中心 （站） ５４０ ５２３ ３９７ ４１６ ４１３
　 　 采供血机构 ３５９ ３５６ ３５０ ３８４ ３８１
　 　 妇幼保健机构 ２４４３ ２４０６ ２５２７ ２８８０ ２８２７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３２８ ３０７ ３１９ ３２９ ３０１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２２ １３３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 — — — —
四、 其他机构 ３４４ ４３６ ４４２ ５１１ ６８２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２ ２ ２ ２ ３０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４ ４ ２ ２ ２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５１ ８５ ３０ ２６ ２１
　 　 其他 ２８７ ３４５ ４０８ ４８１ ６２９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费用及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 亿元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费用

　 医疗卫生机构 ２８６１􀆰 ７ ２９９６􀆰 ７ ３４２４􀆰 ２ ３５８１􀆰 ３ ３６５４􀆰 ５

　 　 其中： 医疗机构 ２６８７􀆰 ７ ２７８７􀆰 ０ ３２５８􀆰 ４ ３４２７􀆰 ６ ３５１８􀆰 ６

　 　 　 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３２５􀆰 ６ ３５３􀆰 ６ ４１８􀆰 ９ ４４４􀆰 ３ ４３１􀆰 ２

财政拨款

　 医疗卫生机构 ４７５􀆰 ４ ５５１􀆰 ４ ５０７􀆰 ０ ５１０􀆰 ６ ４９８􀆰 ９

　 　 其中： 医疗机构 ３８３􀆰 ６ ４４５􀆰 ５ ４２４􀆰 ５ ４２４􀆰 ６ ４１６􀆰 ４

　 　 　 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９２􀆰 ９ １０１􀆰 １ １１６􀆰 ８ １１３􀆰 ８ １１３􀆰 ５

注： 本表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９—



全市三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５３ １０５３３６ １００２８３ ２４０５２４ ２０２２０３ ７０９４２ ９９０６６

其中： 综合医院 ６６ ６０６１２ ６１８７０ １５９１４０ １３５０１２ ４６３９５ ６８４６１

　 　 　 中医医院 ３６ ２１４１６ １８３０８ ３４９７５ ２９５５１ １１５８６ １２９７３

　 　 　 专科医院 ４０ ２０４７６ １８６１８ ３９４３６ ３１８７０ １０５７４ １５２８７

　 　 　 急救中心 １ ０ ０ ８９６ ６１４ ２８２ ２０５

　 　 　 妇幼保健机构 １０ ２８３２ １４８７ ６０７７ ５１５６ ２１０５ ２１４０

注： １􀆰 本表机构数、 人员数统计范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全市二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９２ ２７９８６ ２４５７６ ４２５３０ ３３７７３ １２４２７ １５５５４

其中： 综合医院 ２６ ７０３６ ５７６８ １２５７７ ９９７９ ３５３３ ４７３９

　 　 　 中医医院 ５０ ８６９１ ７２６１ １１９４８ ９６８３ ４１３１ ３８１９

　 　 　 专科医院 １０６ １０９９８ １０５１４ １５１５９ １１８４２ ３８５２ ６０４４

　 　 　 妇幼保健机构 ７ ６６５ ４６３ ２０５２ １７３７ ７４１ ６８７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３ ５９６ ５７０ ７９４ ５３２ １７０ ２６５

注： １􀆰 本表机构数、 人员数统计范围包含 １ 个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０１—



全市一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６０８ １７５４２ １５２３３ ５１３３０ ３９５３１ １７５８６ １３１５２

其中： 综合医院 １２０ ３９５６ ３８５８ ７７７８ ５８１５ ２５２１ ２２４２

　 　 　 中医医院 ２１６ ５８９４ ５８６６ １５０８６ １１２３８ ５７１８ ３３４５

　 　 　 专科医院 ６３ ２０５６ ２１３４ ５５１６ ３７８４ １５５３ １７０１

　 　 　 护理院 ３ ３０１ ３０１ ４２５ ２２２ ６２ １３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３ ５３１５ ３０７４ ２２４８４ １８４３７ ７７１６ ５７１４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３ ２０ ０ ４１ ３５ １６ １２

注：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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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１
项目 ２０２５

卫生人员总数 （人） ４３９０５５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人） ３５６７７４

卫生技术人员占总人数比重 （％） ８１􀆰 ２６

执业 （助理） 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比重 （％） ３８􀆰 ７４

注册护士占卫生技术人员比重 （％） ４３􀆰 ８１

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数 （张） ７􀆰 ２０

　 其中： 户籍人口 １０􀆰 ８４

每千常住人口实有床位数 （张） ６􀆰 ６１

　 其中： 户籍人口 ９􀆰 ９６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人员数 （人） ２０􀆰 １４

　 其中： 户籍人口 ３０􀆰 ３４

每千常住人口卫技人员数 （人） １６􀆰 ３７

　 其中： 户籍人口 ２４􀆰 ６６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数 （人） ６􀆰 ３４

　 其中： 户籍人口 ９􀆰 ５５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７􀆰 １７

　 其中： 户籍人口 １０􀆰 ８０

注： １􀆰 常住人口数为 ２０２６ 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２５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 户籍人

口数来源于北京市公安局 ２０２５ 年数据。
２􀆰 每千常住 （户籍） 人口卫生人员、 卫技人员、 执业 （助理） 医师、 注册护士数

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编制床位、 实有床位数

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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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２

地区

医疗

卫生

机构数

（个）

医疗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全市 １１９９４ １１７７３ １５６９０１ １４４１０６ ４３９０５５ ３５６７７４ １３８２１４ １５６３１５

　 东城区 ５０７ ４８５ ８６６７ ８２７４ ３１１７４ ２３１１２ ９４９８ ９５６６

　 西城区 ６２２ ６００ １５０３２ １５５０４ ５００６７ ４１８５０ １４６５６ １８７８４

　 朝阳区 ２００７ １９８２ ２８５６１ ２８５７３ ８４６４５ ６７５４５ ２８０４７ ２９６９４

　 丰台区 ５５０ ５３８ １５４７４ １４０４０ ３６７５２ ３０１７３ １１７２５ １２９８５

　 石景山区 ２４６ ２４１ ６７２７ ６２９１ １３５１１ １１２０６ ４２５８ ５０１３

　 海淀区 １４５６ １４４５ １７０８５ １５６６８ ５６４０５ ４５９６２ １７６１７ ２０３７２

　 门头沟区 ２１７ ２１０ ３６８３ ２９５８ ５６１０ ４７８６ １６９６ ２１３５

　 房山区 ９６４ ９５３ ６７６４ ６２３１ １６６０１ １３０３４ ５１１３ ５４４１

　 通州区 ６３０ ６０９ ９５３１ ７６３０ １９２５５ １５８８１ ６０４４ ７０２６

　 顺义区 ７６９ ７５３ ７０１０ ５３５７ １６４３２ １３３８３ ５３５４ ５５０３

　 昌平区 １１８７ １１６７ １８０４９ １５７２４ ３２０９８ ２６３０６ １０１５５ １１７１４

　 大兴区 ９１３ ８８７ １０８３１ １０２１８ ２４５７２ １９８８１ ７５７７ ８２１７

　 怀柔区 ５０２ ４９６ ２５６３ ２０１６ ６０１２ ４８９１ ２１１９ １７９７

　 平谷区 ３７２ ３６６ ２７５７ ２２１５ ５９２２ ４９６９ ２１０９ １８６２

　 密云区 ５７０ ５６４ ２２８１ ２１６４ ７４２８ ５７０３ ２４８２ ２０８２

　 延庆区 ４６８ ４６３ １８８６ １２４３ ４６３４ ３５６９ １５７９ １３４２

注： １􀆰 本表全市机构数、 人员数合计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床位数及各区数据均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自 ２０２２ 年起， 各区医疗卫生资源统计时将医疗机构分院区数据纳入其实际所在

区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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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３

地区

每千常

住人口

编制

床位数

（张）

每千常

住人口

实有

床位数

（张）

每千常

住人口

卫生

人员数

（人）

每千常

住人口

卫技

人员数

（人）

每千常

住人口

执业

（助理）
医师数

（人）

每千常

住人口

注册

护士数

（人）

全市 ７􀆰 ２０ ６􀆰 ６１ ２０􀆰 １４ １６􀆰 ３７ ６􀆰 ３４ ７􀆰 １７

　 东城区 １２􀆰 ４２ １１􀆰 ８５ ４４􀆰 ６６ ３３􀆰 １１ １３􀆰 ６１ １３􀆰 ７０

　 西城区 １３􀆰 ７８ １４􀆰 ２１ ４５􀆰 ８９ ３８􀆰 ３６ １３􀆰 ４３ １７􀆰 ２２

　 朝阳区 ８􀆰 ３５ ８􀆰 ３６ ２４􀆰 ７６ １９􀆰 ７６ ８􀆰 ２０ ８􀆰 ６８

　 丰台区 ７􀆰 ７１ ７􀆰 ００ １８􀆰 ３１ １５􀆰 ０３ ５􀆰 ８４ ６􀆰 ４７

　 石景山区 １２􀆰 ０１ １１􀆰 ２３ ２４􀆰 １３ ２０􀆰 ０１ ７􀆰 ６０ ８􀆰 ９５

　 海淀区 ５􀆰 ４９ ５􀆰 ０４ １８􀆰 １３ １４􀆰 ７７ ５􀆰 ６６ ６􀆰 ５５

　 门头沟区 ９􀆰 ３０ ７􀆰 ４７ １４􀆰 １７ １２􀆰 ０９ ４􀆰 ２８ ５􀆰 ３９

　 房山区 ５􀆰 １６ ４􀆰 ７５ １２􀆰 ６５ ９􀆰 ９３ ３􀆰 ９０ ４􀆰 １５

　 通州区 ５􀆰 １５ ４􀆰 １２ １０􀆰 ４１ ８􀆰 ５８ ３􀆰 ２７ ３􀆰 ８０

　 顺义区 ５􀆰 ２８ ４􀆰 ０４ １２􀆰 ３８ １０􀆰 ０９ ４􀆰 ０３ ４􀆰 １５

　 昌平区 ７􀆰 ９５ ６􀆰 ９２ １４􀆰 １３ １１􀆰 ５８ ４􀆰 ４７ ５􀆰 １６

　 大兴区 ５􀆰 ４２ ５􀆰 １１ １２􀆰 ３０ ９􀆰 ９５ ３􀆰 ７９ ４􀆰 １１

　 怀柔区 ５􀆰 ８３ ４􀆰 ５８ １３􀆰 ６６ １１􀆰 １２ ４􀆰 ８２ ４􀆰 ０８

　 平谷区 ６􀆰 ０３ ４􀆰 ８５ １２􀆰 ９６ １０􀆰 ８７ ４􀆰 ６１ ４􀆰 ０７

　 密云区 ４􀆰 ３７ ４􀆰 １５ １４􀆰 ２３ １０􀆰 ９３ ４􀆰 ７５ ３􀆰 ９９

　 延庆区 ５􀆰 ５３ ３􀆰 ６５ １３􀆰 ５９ １０􀆰 ４７ ４􀆰 ６３ ３􀆰 ９４

注： １􀆰 本表全市人员数合计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床

位数及各区数据均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自 ２０２２ 年起， 各区医疗卫生资源统计时将医疗机构分院区数据纳入其实际所在

区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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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诊所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按管理类别分

非营利性 营利性

机构总数 （个） ３４６１ ３８ ３４２３

总人员数 （人） ２０５９３ １９３ ２０４００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６９２４ １７９ １６７４５

　 　 执业医师 ８０８０ ９３ ７９８７

　 　 　 内： 中医 ２２０２ ３１ ２１７１

　 　 执业助理医师 １０１６ １２ １００４

　 　 　 内： 中医 ２６９ ４ ２６５

　 　 注册护士 ６３１６ ６１ ６２５５

　 　 药剂师 （士） ８４５ １０ ８３５

　 　 技师 （士） ３５６ ０ ３５６

　 　 　 内： 检验师 （士） １１２ ０ １１２

　 　 其他 ３１１ ３ ３０８

　 工勤技能人员 １４６６ ４ １４６２

房屋建筑面积 （ｍ２） ５７７０６８ ４９００ ５７２１６８

总收入 （万元） ３９２４０２􀆰 ７ １４３９􀆰 ８ ３９０９６２􀆰 ９

　 医疗收入 ３５１９８１􀆰 ０ １４０５􀆰 ０ ３５０５７６􀆰 ０

　 　 其中： 药品收入 ６７２５６􀆰 ０ ７４６􀆰 ７ ６６５０９􀆰 ３

总费用 （万元） ３７４９７１􀆰 ６ １４２８􀆰 ６ ３７３５４３􀆰 １

　 其中： 人员经费 １４７４１１􀆰 ３ ４７５􀆰 ９ １４６９３５􀆰 ４

　 　 　 　 业务活动费用 — — —

　 　 　 　 药品费 ６３８９７􀆰 １ ４６２􀆰 ７ ６３４３４􀆰 ３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４６２６９０２ ４３４６６ ４５８３４３６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２７２６９６ ３０７ ２７２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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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按管理类别分

非营利性 营利性

机构总数 （个） １３３０ １１６９ １６１

总人员数 （人） ５９２２ ４９９２ ９３０

　 卫生技术人员 ５１２０ ４４７０ ６５０

　 　 执业医师 ２０７６ １９９６ ８０

　 　 　 内： 中医 ３６２ ３３９ ２３

　 　 执业助理医师 １３４ １３１ ３

　 　 　 内： 中医 １６ １５ １

　 　 注册护士 ２４５９ １９８０ ４７９

　 　 药剂师 （士） ２０８ １９５ １３

　 　 技师 （士） １８７ １２８ ５９

　 　 　 内： 检验师 （士） ７３ ７２ １

　 　 其他 ５６ ４０ １６

　 工勤技能人员 ２８５ １５９ １２６

房屋建筑面积 （ｍ２） ２５０４４６ ２２４６１２ ２５８３４

总收入 （万元） ５３１７０􀆰 ０ ４７３９６􀆰 ２ ５７７３􀆰 ８

　 医疗收入 ３０５４３􀆰 ７ ２６０２１􀆰 ０ ４５２２􀆰 ７

　 　 其中： 药品收入 １９８２２􀆰 ５ １７９９０􀆰 ９ １８３１􀆰 ７

总费用 （万元） ７１７１１􀆰 ６ ６２３８１􀆰 ７ ９３３０􀆰 ０

　 其中： 人员经费 ３５２６０􀆰 ５ ３２２０２􀆰 ６ ３０５７􀆰 ９

　 　 　 　 业务活动费用 ２１９６􀆰 ０ ０ ２１９６􀆰 ０

　 　 　 　 药品费 ２１９４０􀆰 ４ ２０１７２􀆰 ２ １７６８􀆰 ２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３６２０１５４ ３５１３２９７ １０６８５７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１１２０１５ １００２４９ １１７６６

注： 本表包含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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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村卫生室 （所） 基本情况

项目 总计

按设置 ／主办单位分

村办
乡卫生

院设点
联合办 私人办 其他

机构数 （个） ２４１９ ２２２０ ７７ １ １１４ ７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８０９ ７５１ ７ ０ ４７ ４

注册护士 （人） １０３ １０２ ０ ０ ０ １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人） １６１１ １５１２ ５ １ ８８ ５

　 乡村医生 １５３８ １４４４ １ １ ８８ ４

　 卫生员 ７３ ６８ ４ ０ ０ １

总收入 （万元） ２０４２９􀆰 ３ １９７２４􀆰 ７ ５７􀆰 ０ ５􀆰 ４ ６０５􀆰 ９ ３６􀆰 ２

　 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 ７５４９􀆰 ４ ７１９７􀆰 ２ ５３􀆰 ２ ４􀆰 ２ ２８３􀆰 ７ １１􀆰 １

　 　 　 　 村或集体补助收入 ４９􀆰 ５ ４８􀆰 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８

　 　 　 　 医疗收入 １１７１３􀆰 ５ １１４２５􀆰 ５ ３􀆰 ８ １􀆰 ２ ２６８􀆰 ５ １４􀆰 ５

　 　 　 　 　 内： 药品收入 ９６０６􀆰 ０ ９３５７􀆰 ２ ３􀆰 ８ １􀆰 ０ ２３６􀆰 ８ ７􀆰 ２

总费用 （万元） １９１９０􀆰 ７ １８５３４􀆰 ６ ５７􀆰 ０ ５􀆰 ４ ５６５􀆰 ６ ２８􀆰 ０

　 其中： 人员经费 ９９１７􀆰 ３ ９４７６􀆰 １ ５２􀆰 ９ ４􀆰 ２ ３６５􀆰 ６ １８􀆰 ５

　 　 　 　 药品费 ８１６６􀆰 ７ ７９５８􀆰 ２ ３􀆰 ８ １􀆰 ０ １９６􀆰 ８ ６􀆰 ９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１３９４６３４ １３２００２２ １４５２ ４７１ ６６５０４ ６１８５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１２９７０３ １２７８８４ ２ ０ １７２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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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单位： 万人次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２４２４４􀆰 ８ ２３１０２􀆰 ４ ２９０８９􀆰 ４ ３０１６６􀆰 ３ ３０６７９􀆰 ０

一、 医院 １５７９２􀆰 ８ １４８５５􀆰 ０ １７９７１􀆰 ０ １８３１７􀆰 ３ １８６４４􀆰 ０

　 　 公立医院 １３２５４􀆰 ８ １２３４０􀆰 ７ １５１６９􀆰 ９ １５３５７􀆰 ９ １５７１７􀆰 １

　 　 民营医院 ２５３８􀆰 ０ ２５１４􀆰 ３ ２８０１􀆰 １ ２９５９􀆰 ３ ２９２６􀆰 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２０７７􀆰 ６ １１４０５􀆰 ８ １４１４２􀆰 ８ １４５７１􀆰 ２ １４８１５􀆰 ５

　 　 　 　 　 　 　 　 二级医院 ２１４０􀆰 ５ １９７０􀆰 ８ ２０６４􀆰 １ １８９０􀆰 ８ ２０１２􀆰 ９

　 　 　 　 　 　 　 　 一级医院 １５３８􀆰 ９ １４４１􀆰 ３ １６９５􀆰 ３ １７６９􀆰 ９ １７３５􀆰 ５

　 　 　 　 　 　 　 　 未定级医院 ３５􀆰 ８ ３７􀆰 ０ ６８􀆰 ９ ８６􀆰 １ ８０􀆰 ２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９８４８􀆰 ０ ９１９２􀆰 ４ １０９６０􀆰 ０ １０９６１􀆰 ５ １１３３９􀆰 ３

　 　 　 　 　 　 　 　 中医医院 ３８７０􀆰 ２ ３６７４􀆰 ７ ４４９０􀆰 ９ ４６７０􀆰 ３ ４６８２􀆰 ４

　 　 　 　 　 　 　 　 专科医院 ２０７４􀆰 ３ １９８７􀆰 ５ ２５１８􀆰 ０ ２６８１􀆰 ６ ２６１６􀆰 ５

　 　 　 　 　 　 　 　 护理院 ０􀆰 ２ ０􀆰 ４ ２􀆰 ２ ４􀆰 ０ ５􀆰 ９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７８８８􀆰 ９ ７７２３􀆰 ４ １０４６３􀆰 ６ １１１９２􀆰 ０ １１４５３􀆰 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６４８６􀆰 ６ ６４４９􀆰 ４ ８４８４􀆰 ５ ９２４５􀆰 ８ ９４０８􀆰 ６

　 　 门诊部 ７０１􀆰 １ ６５９􀆰 ５ １０４５􀆰 ４ １００５􀆰 ４ １０８０􀆰 ７

　 　 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等∗ ６０７􀆰 ７ ５１５􀆰 ８ ７５０􀆰 １ ７６６􀆰 ７ ８２４􀆰 ７

　 　 村卫生室 （所） ９３􀆰 ５ ９８􀆰 ８ １８３􀆰 ６ １７４􀆰 １ １３９􀆰 ５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５６３􀆰 ２ ５２４􀆰 ０ ６５４􀆰 ７ ６５６􀆰 ９ ５８１􀆰 ４

　 　 妇幼保健机构 ５４３􀆰 ３ ５０６􀆰 ０ ６４２􀆰 ２ ６４２􀆰 ０ ５６８􀆰 １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１９􀆰 ８ １７􀆰 ９ １２􀆰 ５ １４􀆰 ９ １３􀆰 ３

四、 其他机构 — — — ０􀆰 １ ０􀆰 １

　 　 其他 — — — ０􀆰 １ ０􀆰 １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室、 站）、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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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出院人数
单位： 万人次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３９７􀆰 ２ ３７９􀆰 ５ ５０３􀆰 ６ ５４５􀆰 １ ５７８􀆰 ８

一、 医院 ３８７􀆰 １ ３７０􀆰 ０ ４９２􀆰 ７ ５３３􀆰 ０ ５６７􀆰 ４

　 　 公立医院 ３３２􀆰 １ ３１９􀆰 ７ ４３３􀆰 ７ ４６９􀆰 ０ ５０２􀆰 ６

　 　 民营医院 ５５􀆰 ０ ５０􀆰 ４ ５９􀆰 ０ ６３􀆰 ９ ６４􀆰 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３３６􀆰 ０ ３２４􀆰 ０ ４３７􀆰 ０ ４８２􀆰 ７ ５１５􀆰 ０

二级医院 ３８􀆰 １ ３６􀆰 １ ４３􀆰 ２ ３７􀆰 ４ ３９􀆰 ９

一级医院 １１􀆰 ７ ８􀆰 ８ １０􀆰 ９ １０􀆰 ２ ９􀆰 ５

未定级医院 １􀆰 ３ １􀆰 ２ １􀆰 ７ ２􀆰 ８ ３􀆰 １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２７１􀆰 ４ ２６３􀆰 ３ ３４４􀆰 ０ ３６９􀆰 ８ ４００􀆰 １

中医医院 ４６􀆰 ６ ４５􀆰 ２ ６１􀆰 ４ ６５􀆰 １ ６８􀆰 ２

专科医院 ６９􀆰 ０ ６１􀆰 ４ ８７􀆰 １ ９７􀆰 ５ ９８􀆰 ２

护理院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０􀆰 ６ ０􀆰 ９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 ５ １􀆰 ５ ２􀆰 ４ ２􀆰 ４ ２􀆰 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 ５ １􀆰 ５ ２􀆰 ４ ２􀆰 ４ ２􀆰 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８􀆰 ６ ７􀆰 ９ ８􀆰 ５ ９􀆰 ７ ８􀆰 ８

　 　 妇幼保健机构 ８􀆰 ５ ７􀆰 ９ ８􀆰 ４ ９􀆰 ６ ８􀆰 ７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四、 其他机构 — — — — ０􀆰 ０

　 　 其他 — — — — ０􀆰 ０

注： １􀆰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包含 １３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２０２５ 年包含 １４
个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３ 个， 二级 １ 个）。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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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单位： 日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８􀆰 ４ ８􀆰 １ ７􀆰 ８ ７􀆰 ４ ７􀆰 ２

一、 医院∗ ８􀆰 ３ ８􀆰 ２ ７􀆰 ７ ７􀆰 ４ ７􀆰 ２

　 　 公立医院∗ ７􀆰 ９ ７􀆰 ６ ７􀆰 ３ ６􀆰 ８ ６􀆰 ７

　 　 民营医院∗ １０􀆰 ５ １１􀆰 ２ １０􀆰 ８ １０􀆰 ８ １０􀆰 ４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７􀆰 ８ ７􀆰 ６ ７􀆰 ２ ６􀆰 ８ ６􀆰 ７

　 　 　 　 　 　 　 　 二级医院∗ １０􀆰 ６ １０􀆰 ９ １０􀆰 ６ １０􀆰 ９ １０􀆰 ５

　 　 　 　 　 　 　 　 一级医院∗ １３􀆰 ３ １４􀆰 ９ １４􀆰 ０ １６􀆰 ６ １６􀆰 ２

　 　 　 　 　 　 　 　 未定级医院∗ ７􀆰 ４ ７􀆰 ７ １２􀆰 ５ １１􀆰 ３ １２􀆰 ３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７􀆰 ８ ７􀆰 ５ ７􀆰 １ ６􀆰 ８ ６􀆰 ６

　 　 　 　 　 　 　 　 中医医院 １２􀆰 ９ １２􀆰 ７ １２􀆰 １ １１􀆰 ４ １１􀆰 ４

　 　 　 　 　 　 　 　 专科医院∗ ６􀆰 ７ ７􀆰 ２ ６􀆰 ７ ６􀆰 ４ ６􀆰 ２

　 　 　 　 　 　 　 　 护理院 ６２􀆰 ６ ４３􀆰 ２ ５１􀆰 ９ ３９􀆰 ８ ２４􀆰 ６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７􀆰 ６ ２３􀆰 ６ １８􀆰 ８ ２０􀆰 ５ ２２􀆰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７􀆰 ６ ２３􀆰 ６ １８􀆰 ８ ２０􀆰 ５ ２２􀆰 ０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 ２ ４􀆰 ６ ５􀆰 ０ ５􀆰 １ ５􀆰 ２

　 　 妇幼保健机构 ４􀆰 ４ ４􀆰 ２ ４􀆰 １ ４􀆰 １ ３􀆰 ８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２０９􀆰 ６ ８２􀆰 ７ １０７􀆰 ４ １１８􀆰 ４ １１７􀆰 ６

四、 其他机构 — — — — ６０􀆰 ０

　 　 其他 — — — — ６０􀆰 ０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３􀆰 由于医保政策调整， 近年来精神专科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波动较大， 本表出

院者平均住院日各合计项 （∗） 中均不包含精神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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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使用率
单位：％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６２􀆰 ９１ ５８􀆰 ２１ ６８􀆰 ６２ ６８􀆰 ５２ ６９􀆰 ７４

一、 医院 ６６􀆰 ４９ ６１􀆰 ８９ ７３􀆰 １４ ７２􀆰 ８０ ７４􀆰 ０７

　 　 公立医院 ７０􀆰 ８２ ６６􀆰 ２３ ７３􀆰 ３７ ７９􀆰 ２５ ８１􀆰 ２８

　 　 民营医院 ５３􀆰 ５３ ４９􀆰 ４９ ５４􀆰 ４４ ５３􀆰 ６０ ５２􀆰 ８６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７１􀆰 ４０ ６７􀆰 ００ ８１􀆰 ５８ ８１􀆰 ２１ ８３􀆰 ４０

　 　 　 　 　 　 　 　 　 二级医院 ６６􀆰 ０５ ６０􀆰 １８ ６３􀆰 ９７ ６０􀆰 ６４ ５８􀆰 ４３

　 　 　 　 　 　 　 　 　 一级医院 ３８􀆰 ３４ ３４􀆰 ６０ ３７􀆰 ４６ ３５􀆰 ８４ ３４􀆰 ６０

　 　 　 　 　 　 　 　 　 未定级医院 ２５􀆰 ８１ ２５􀆰 ８２ ３３􀆰 ０８ ５０􀆰 ７７ ４８􀆰 ７５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７３􀆰 ９８ ６９􀆰 １６ ８１􀆰 ３３ ７９􀆰 ８１ ８２􀆰 ３３

　 　 　 　 　 　 　 　 　 中医医院 ５３􀆰 ３９ ５０􀆰 ３５ ６０􀆰 ０４ ５８􀆰 ９２ ５９􀆰 ９１

　 　 　 　 　 　 　 　 　 专科医院 ６４􀆰 １１ ５８􀆰 ９４ ６９􀆰 ７５ ７２􀆰 ４７ ７２􀆰 ３３

　 　 　 　 　 　 　 　 　 护理院 ４３􀆰 ４１ ４３􀆰 ７５ ６３􀆰 ７５ ７２􀆰 ５１ ５５􀆰 ５３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５􀆰 ４４ １２􀆰 ２４ １５􀆰 １９ １５􀆰 ６４ １７􀆰 ４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５􀆰 ４４ １２􀆰 ２４ １５􀆰 １９ １５􀆰 ６４ １７􀆰 ４４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９􀆰 ４４ ３３􀆰 ２１ ３４􀆰 ９７ ３８􀆰 ２２ ３４􀆰 ４９

　 　 妇幼保健机构 ３７􀆰 ９８ ２９􀆰 ０１ ２９􀆰 ９９ ３１􀆰 ０７ ２６􀆰 ５０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４３􀆰 ５５ ４８􀆰 ２８ ５３􀆰 ５９ ７８􀆰 ２８ ７９􀆰 １１

四、 其他机构 — — — — ４６􀆰 １５

　 　 其他 — — — — ４６􀆰 １５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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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使用率
单位：％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总计 ７０􀆰 ９９ ６５􀆰 ９３ ７８􀆰 ０６ ７８􀆰 ４４ ７９􀆰 ０４

一、 医院 ７３􀆰 ２３ ６７􀆰 ８８ ８０􀆰 ３１ ８０􀆰 ４７ ８０􀆰 ９１

　 　 公立医院 ７８􀆰 ２４ ７２􀆰 ４９ ８６􀆰 ０９ ８６􀆰 ３２ ８７􀆰 ４８

　 　 民营医院 ５８􀆰 ４１ ５４􀆰 ５９ ６２􀆰 ０９ ６１􀆰 ９９ ６０􀆰 ３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７９􀆰 １５ ７３􀆰 ０９ ８７􀆰 １６ ８７􀆰 １９ ８８􀆰 １４

二级医院 ６９􀆰 ３２ ６４􀆰 ６１ ７３􀆰 ７８ ７２􀆰 ８３ ６９􀆰 ７４

一级医院 ４２􀆰 ７０ ３９􀆰 １３ ４３􀆰 ６２ ４１􀆰 ８５ ４０􀆰 ８６

未定级医院 ４４􀆰 ３４ ４５􀆰 ３３ ５２􀆰 ７８ ６３􀆰 １７ ６０􀆰 ５４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７６􀆰 １８ ７０􀆰 １４ ８３􀆰 ８７ ８３􀆰 ５５ ８４􀆰 ３７

中医医院 ６３􀆰 ５７ ５９􀆰 ２１ ７０􀆰 ７６ ７０􀆰 ７５ ７２􀆰 ２８

专科医院 ７５􀆰 ７８ ７１􀆰 ２２ ８１􀆰 ６９ ８３􀆰 ０７ ８２􀆰 ３０

护理院 ６３􀆰 ４７ ６５􀆰 ４０ ７６􀆰 ０５ ７８􀆰 ４０ ５８􀆰 １３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５􀆰 ５３ ２１􀆰 ９８ ２８􀆰 ６２ ３０􀆰 ２３ ３５􀆰 ３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５􀆰 ５３ ２１􀆰 ９８ ２８􀆰 ６２ ３０􀆰 ２３ ３５􀆰 ３７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５４􀆰 １２ ５４􀆰 １５ ５９􀆰 ５７ ６４􀆰 ９６ ５８􀆰 ７１

　 　 妇幼保健机构 ５０􀆰 ３８ ４７􀆰 １４ ５１􀆰 ５８ ５６􀆰 ７３ ４８􀆰 ０１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６６􀆰 １４ ７９􀆰 ７７ ８８􀆰 １４ ９５􀆰 ８３ １００􀆰 ７３

四、 其他机构 — — — — ４５􀆰 ３９

　 　 其他 — — — — ４５􀆰 ３９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

—２２—



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量
情
况

单
位

：
万

人
次

项
目

总
诊

疗
人

次
出

院
人

数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１２
２４
０􀆰

２
１１

６５
９􀆰
６

１４
５９
３􀆰
７

１５
０６
２􀆰

９
１５
２５

２􀆰
７

３３
９􀆰
８

３２
９􀆰

３
４４

４􀆰
４

４９
１􀆰

０
５２

２􀆰
５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８１
０３

􀆰２
７７

２３
􀆰２

９４
４９

􀆰７
９７

２６
􀆰４

１０
１９

１􀆰
４

２４
４􀆰

７
２３

９􀆰
８

３１
９􀆰

８
３５

３􀆰
８

３８
３􀆰

７
　

　
　

　
中

医
医

院
２４

６１
􀆰３

２２
８０

􀆰０
２８

５８
􀆰０

２９
６８

􀆰４
２７

３９
􀆰８

３８
􀆰５

３７
􀆰３

５１
􀆰０

５３
􀆰５

５２
􀆰０

　
　

　
　

专
科

医
院

１５
１３

􀆰１
１４

０２
􀆰７

１７
９６

􀆰５
１８

７６
􀆰４

１８
８４

􀆰３
５２

􀆰８
４６

􀆰９
６６

􀆰２
７５

􀆰３
７９

􀆰３
　

　
　

　
急

救
中

心
—

—
—

—
—

—
—

—
—

—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１６

２􀆰
６

２５
３􀆰

８
４８

９􀆰
５

４９
１􀆰

７
４３

７􀆰
２

３􀆰
７

５􀆰
３

７􀆰
４

８􀆰
４

７􀆰
５

注
：

１􀆰
各

年
度

统
计

数
据

包
含

１３
个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２􀆰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量
情
况

单
位

：
万

人
次

项
目

总
诊

疗
人

次
出

院
人

数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２５
３０
􀆰５

２２
３６

􀆰０
２２

６３
􀆰４

２０
５３

􀆰１
２１
５５

􀆰１
４２
􀆰９

３８
􀆰７

４４
􀆰３

３８
􀆰７

４１
􀆰１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１１
６０

􀆰９
９７

９􀆰
９

１０
１９

􀆰５
７１

５􀆰
７

６６
５􀆰

０
２２

􀆰６
２０

􀆰５
２２

􀆰３
１２

􀆰７
１３

􀆰４
　

　
　

　
中

医
医

院
６３

２􀆰
７

６１
６􀆰

５
６３

４􀆰
９

６４
０􀆰

２
８８

５􀆰
８

５􀆰
３

５􀆰
６

７􀆰
２

８􀆰
５

１３
􀆰１

　
　

　
　

专
科

医
院

３４
６􀆰

９
３７

４􀆰
４

４４
８􀆰

２
５３

５􀆰
０

４６
２􀆰

０
１０

􀆰２
１０

􀆰０
１３

􀆰７
１６

􀆰２
１３

􀆰３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３８

０􀆰
７

２５
２􀆰

３
１５

２􀆰
６

１５
０􀆰

３
１３

０􀆰
８

４􀆰
８

２􀆰
６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机
构

９􀆰
３

１２
􀆰９

８􀆰
１

１２
􀆰０

１１
􀆰３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注
：

１􀆰
２０

２５
年

包
含

１
个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２􀆰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３２—



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量
情
况

单
位

：
万

人
次

项
目

总
诊

疗
人

次
出

院
人

数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４５
４３
􀆰６

４４
３０

􀆰５
５３

８５
􀆰６

５３
６１
􀆰３

５３
４９

􀆰２
１２

􀆰２
９􀆰
３

１２
􀆰０

１１
􀆰４

１０
􀆰８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５８
０􀆰

３
４８

５􀆰
３

５２
３􀆰

９
５０

３􀆰
１

４６
６􀆰

２
４􀆰

０
３􀆰

０
３􀆰

２
３􀆰

２
２􀆰

８

　
　

　
　

中
医

医
院

７７
３􀆰

１
７７

０􀆰
４

９８
６􀆰

８
１０

５６
􀆰８

１０
４９

􀆰１
２􀆰

９
２􀆰

４
３􀆰

２
３􀆰

１
３􀆰

１

　
　

　
　

专
科

医
院

１８
５􀆰

４
１８

５􀆰
５

１８
３􀆰

２
２０

７􀆰
８

２１
８􀆰

６
４􀆰

９
３􀆰

４
４􀆰

４
３􀆰

７
３􀆰

２

　
　

　
　

护
理

院
０􀆰

０
０􀆰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３０
００

􀆰３
２９

８８
􀆰３

３６
８９

􀆰０
３５

９０
􀆰５

３６
１２

􀆰７
０􀆰

５
０􀆰

５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专科
疾病

防治
机构

４􀆰
４

０􀆰
９

１􀆰
３

１􀆰
７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４２—



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
７１
􀆰１
７

６６
􀆰４
９

８０
􀆰３
０

７９
􀆰８
９

８１
􀆰９
０

７８
􀆰９
９

７３
􀆰０
１

８６
􀆰７

０
８６
􀆰８

２
８７

􀆰６
２

７􀆰
８

７􀆰
５

７􀆰
２

６􀆰
８

６􀆰
６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７８
􀆰１

２
７４

􀆰３
５

８８
􀆰８

８
８７

􀆰２
６

８８
􀆰９

８
８０

􀆰９
６

７４
􀆰６

４
８８

􀆰４
７

８８
􀆰０

４
８８

􀆰６
０

７􀆰
３

７􀆰
０

６􀆰
７

６􀆰
４

６􀆰
２

　
　

　
　

中
医

医
院

６０
􀆰１

３
５７

􀆰８
８

７１
􀆰０

５
６９

􀆰０
１

７２
􀆰０

８
７２

􀆰１
１

６７
􀆰８

８
８１

􀆰８
２

８１
􀆰４

４
８４

􀆰３
１

１２
􀆰３

１２
􀆰０

１１
􀆰４

１０
􀆰７

１０
􀆰８

　
　

　
　

专
科

医
院

∗
６５

􀆰９
１

５７
􀆰５

５
７３

􀆰０
４

７７
􀆰１

０
７８

􀆰７
０

８１
􀆰７

７
７４

􀆰２
２

８９
􀆰１

０
９０

􀆰９
７

９０
􀆰４

８
６􀆰

３
６􀆰

５
６􀆰

１
５􀆰

７
５􀆰

７
　

　
　

　
急

救
中

心
—

—
—

—
—

—
—

—
—

—
—

—
—

—
—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４８
􀆰８

２
３７

􀆰７
３

３２
􀆰７

８
３３

􀆰０
８

２７
􀆰６

４
６１

􀆰１
１

６５
􀆰７

１
５８

􀆰１
９

６３
􀆰３

５
５３

􀆰３
５

４􀆰
５

４􀆰
２

４􀆰
１

４􀆰
０

３􀆰
７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２􀆰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３􀆰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
６３
􀆰２
８

５７
􀆰８
１

６２
􀆰７
２

６０
􀆰１
８

５８
􀆰０
８

６８
􀆰１
８

６３
􀆰６
８

７３
􀆰４

１
７２
􀆰６

０
６９

􀆰６
３

１０
􀆰１

１０
􀆰５

１０
􀆰６

１０
􀆰９

１０
􀆰６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７２
􀆰１

５
６０

􀆰４
３

６０
􀆰９

６
５０

􀆰１
０

５１
􀆰４

５
６９

􀆰８
２

６１
􀆰９

５
７３

􀆰５
８

６６
􀆰２

８
６３

􀆰２
４

１０
􀆰３

１０
􀆰０

９􀆰
８

１０
􀆰２

１０
􀆰２

　
　

　
　

中
医

医
院

４６
􀆰６

１
４３

􀆰３
１

５０
􀆰６

８
５２

􀆰１
６

５２
􀆰４

１
５４

􀆰７
１

５０
􀆰８

４
６３

􀆰４
４

６７
􀆰９

９
６７

􀆰１
５

１４
􀆰８

１５
􀆰０

１４
􀆰７

１３
􀆰８

１２
􀆰２

　
　

　
　

专
科

医
院

∗
７０

􀆰１
５

６８
􀆰８

１
７４

􀆰２
８

７１
􀆰６

４
６７

􀆰６
５

７５
􀆰６

０
７３

􀆰６
２

７９
􀆰０

３
７８

􀆰３
０

７５
􀆰２

８
９􀆰

０
１０

􀆰３
９􀆰

５
９􀆰

８
８􀆰

９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３２

􀆰１
５

１９
􀆰４

３
１９

􀆰２
２

２２
􀆰８

７
２１

􀆰６
１

４４
􀆰０

６
２９

􀆰３
９

２９
􀆰５

１
３４

􀆰５
２

３１
􀆰０

６
４􀆰

３
４􀆰

０
４􀆰

４
４􀆰

６
４􀆰

５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机

构
４１

􀆰０
１

５２
􀆰３

６
５７

􀆰４
４

８２
􀆰２

２
８３

􀆰０
９

８１
􀆰０

２
８７

􀆰７
１

９５
􀆰０

１
９６

􀆰０
２

１０
０􀆰

９３
１４

６􀆰
５

８２
􀆰７

１０
７􀆰

４
１１

８􀆰
４

１１
７􀆰

６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２􀆰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３􀆰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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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总
计

∗
２９
􀆰２

８
２５
􀆰５
０

２８
􀆰１

４
２８
􀆰３
１

２７
􀆰５

０
３６
􀆰０

１
３２
􀆰１

５
３７

􀆰１
９

３６
􀆰２
０

３６
􀆰３

１
１４
􀆰２

１５
􀆰３

１４
􀆰１

１６
􀆰５

１６
􀆰２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４３
􀆰０

８
３９

􀆰４
９

４２
􀆰７

６
３７

􀆰５
３

３８
􀆰３

８
４６

􀆰６
５

４３
􀆰０

５
４９

􀆰４
８

４４
􀆰９

１
４５

􀆰０
８

１９
􀆰１

２０
􀆰０

２０
􀆰２

２６
􀆰５

２７
􀆰７

　
　

　
　

中
医

医
院

３０
􀆰５

３
２７

􀆰０
０

２８
􀆰０

４
２７

􀆰５
７

２７
􀆰６

７
３５

􀆰６
４

３２
􀆰１

１
３３

􀆰７
４

３２
􀆰４

０
３４

􀆰３
９

１６
􀆰３

１８
􀆰６

１６
􀆰７

１７
􀆰４

１７
􀆰８

　
　

　
　

专
科

医
院

∗
４３

􀆰２
２

４０
􀆰５

２
４５

􀆰９
１

４４
􀆰７

８
４６

􀆰１
５

４６
􀆰７

５
４４

􀆰５
３

５０
􀆰６

６
４９

􀆰６
１

４９
􀆰２

７
６􀆰

８
７􀆰

６
７􀆰

２
５􀆰

１
５􀆰

７

　
　

　
　

护
理

院
０􀆰

２４
８􀆰

５５
６７

􀆰６
０

１０
５􀆰

６０
４１

􀆰６
４

０􀆰
３８

１３
􀆰２

５
７３

􀆰０
０

１０
５􀆰

８９
４１

􀆰６
４

５􀆰
０

１８
􀆰１

３９
􀆰５

７７
􀆰８

９􀆰
６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８􀆰
８３

５􀆰
３０

８􀆰
１６

１０
􀆰０

６
１１

􀆰３
０

１４
􀆰３

６
８􀆰

９５
１５

􀆰１
３

１６
􀆰６

５
２０

􀆰３
７

３２
􀆰６

２２
􀆰６

１５
􀆰３

１６
􀆰１

１６
􀆰０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机
构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１􀆰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医

院
。

２􀆰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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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 ２
０２

５
年
全
市
医
疗
机
构
医
师
人
均
工
作
量
情
况

项
目

医
师

人
均

每
日

担
负

诊
疗

人
次

（人
次

）
医

师
人

均
每

日
担

负
住

院
床

日
（日

）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５

医
疗
机
构

８􀆰
３９

７􀆰
８７

９􀆰
３４

９􀆰
４９

９􀆰
３３

０􀆰
８２

０􀆰
７６

０􀆰
８７

０􀆰
８５

０􀆰
８７

机
构

类
型

分
：

医
院

８􀆰
０９

７􀆰
５２

８􀆰
７３

８􀆰
７０

８􀆰
４４

１􀆰
２２

１􀆰
１３

１􀆰
３３

１􀆰
２８

１􀆰
３０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１７
􀆰３

２
１６

􀆰５
５

２１
􀆰３

３
２１

􀆰３
２

２１
􀆰２

１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１０

机
构

等
级

分
：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８􀆰
７９

７􀆰
９６

９􀆰
４５

９􀆰
４２

８􀆰
９６

１􀆰
３３

１􀆰
１８

１􀆰
４２

１􀆰
３６

１􀆰
４０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６􀆰
６４

６􀆰
５５

６􀆰
８５

６􀆰
６９

７􀆰
０１

１􀆰
１３

１􀆰
１９

１􀆰
３４

１􀆰
３５

１􀆰
３４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１０
􀆰９

７
１０

􀆰６
０

１２
􀆰５

２
１２

􀆰１
４

１２
􀆰２

９
０􀆰

３４
０􀆰

２９
０􀆰

３２
０􀆰

３０
０􀆰

２７

注
：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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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及

住院病人人均费用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６４２􀆰 ４ ６７９􀆰 ８ ６７５􀆰 ２ ６８６􀆰 ０ ６９４􀆰 ６

　 　 　 其中： 三级 ６６９􀆰 ６ ７０３􀆰 １ ６９６􀆰 ０ ７０２􀆰 ３ ７０８􀆰 ７

　 　 　 　 　 　 二级 ４４３􀆰 ０ ４６５􀆰 １ ４６３􀆰 ２ ４４３􀆰 ９ ４５０􀆰 ７

　 　 　 　 　 　 一级 ２９６􀆰 ５ ２９８􀆰 ２ ３４８􀆰 ８ ２８８􀆰 ７ ２２２􀆰 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４９􀆰 ３ ３６８􀆰 ６ ３５７􀆰 ２ ３４６􀆰 ６ ３２０􀆰 ３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２５５２４􀆰 ８ ２４５０３􀆰 ５ ２３４６２􀆰 ０ ２２４２７􀆰 ０ ２２６９４􀆰 ２

　 　 　 其中： 三级 ２５７４５􀆰 ４ ２４６１９􀆰 ６ ２３６２６􀆰 ０ ２２５７８􀆰 ７ ２２８５３􀆰 ６

　 　 　 　 　 　 二级 ２２３４１􀆰 ２ ２２４０９􀆰 ７ ２０５９０􀆰 １ １７９７８􀆰 １ １７８３６􀆰 ６

　 　 　 　 　 　 一级 ２０１７３􀆰 ９ １１８８６􀆰 ８ １２１４􀆰 ３ — ３９０３􀆰 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３０７４􀆰 １ ２３１４５􀆰 ７ ２０８３６􀆰 １ ２１２９４􀆰 １ ２０２９６􀆰 ７

注：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８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及

住院病人人均费用变化情况 （上年＝ １００）
单位：％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三级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一级 －０􀆰 ３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三级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级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一级 ０􀆰 ０ －０􀆰 ４ －０􀆰 ９ —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２􀆰 本表医疗费用增幅均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可比价格计算。

—９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和

住院病人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情况
单位：％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门诊病人药费占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３９􀆰 １１ ３９􀆰 ５０ ３６􀆰 ９７ ３６􀆰 ８６ ３６􀆰 ５３

　 　 　 其中： 三级 ３８􀆰 ０８ ３８􀆰 ８１ ３６􀆰 ４４ ３６􀆰 ５１ ３６􀆰 ２５

　 　 　 　 　 　 二级 ５０􀆰 １９ ４８􀆰 ８０ ４５􀆰 ０８ ４５􀆰 ２３ ４４􀆰 ２０

　 　 　 　 　 　 一级 ８０􀆰 ７３ ７７􀆰 ５４ ５６􀆰 ３５ ６４􀆰 １４ ７３􀆰 ４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１􀆰 １３ ８２􀆰 ３３ ７９􀆰 ９９ ７９􀆰 １８ ７８􀆰 ７０

住院病人药费占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１９􀆰 ４７ １８􀆰 ２５ １６􀆰 ８８ １６􀆰 １８ １５􀆰 ５２

　 　 　 其中： 三级 １９􀆰 １９ １８􀆰 ０５ １６􀆰 ７２ １６􀆰 ０６ １５􀆰 ３９

　 　 　 　 　 　 二级 ２４􀆰 ０７ ２２􀆰 ２２ ２０􀆰 １４ ２０􀆰 ５１ ２０􀆰 ５７

　 　 　 　 　 　 一级 １４􀆰 ５１ ２２􀆰 ７０ ５􀆰 ８８ ３３􀆰 １７ ２９􀆰 ３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７􀆰 ７２ ２５􀆰 ３７ ２５􀆰 ８２ ２３􀆰 ８１ ２２􀆰 ２１

注：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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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２４
８
家
医
疗
机
构
出
院
病
人
前
十
位
疾
病
顺
位
及
构
成

单
位

：％

顺 位

城
区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顺 位

远
郊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顺 位

外
埠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７

􀆰２
５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８

􀆰５
４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５

􀆰５
３

２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７􀆰

４６
２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７􀆰
８９

２
恶

性
肿

瘤
８􀆰

０５

３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７􀆰

４０
３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７􀆰
８８

３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６􀆰
００

４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７􀆰

２３
４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７􀆰
６６

４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５􀆰

００

５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６􀆰

０２
５

妊
娠

、
分

娩
和

产
褥

期
７􀆰

０５
５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４􀆰
９３

６
妊

娠
、

分
娩

和
产

褥
期

５􀆰
１１

６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５􀆰
３０

６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４􀆰

９２

７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４􀆰
５０

７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５􀆰

０４
７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３􀆰
４９

８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４􀆰
２２

８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４􀆰
３６

８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３􀆰

２５

９
恶

性
肿

瘤
３􀆰

８７
９

良
性

肿
瘤

３􀆰
４０

９
良

性
肿

瘤
３􀆰

０５

１０
良

性
肿

瘤
３􀆰

５６
１０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３􀆰

３６
１０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２􀆰

８８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６６
􀆰６
２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７０
􀆰４
８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５７
􀆰１
０

注
：

按
照

现
住

址
区

划
代

码
分

城
区

为
东

城
区

、
西

城
区

、
朝

阳
区

、
丰

台
区

、
石

景
山

区
、

海
淀

区
。

远
郊

为
门

头
沟

区
、

房
山

区
、

通
州

区
、

顺
义

区
、

昌
平

区
、

大
兴

区
、

怀
柔

区
、

平
谷

区
、

密
云

区
、

延
庆

区
。

—１３—



全
市
居
民
前
十
位
死
因
顺
位
及
百
分
比
构
成

顺 位

全
市

男
性

女
性

死
因

名
称

构
成

（％
）

死
因

名
称

构
成

（％
）

死
因

名
称

构
成

（％
）

１
心

脏
病

２６
􀆰９

６
恶

性
肿

瘤
２７

􀆰３
６

心
脏

病
２９

􀆰８
３

２
恶

性
肿

瘤
２５

􀆰４
６

心
脏

病
２４

􀆰７
１

恶
性

肿
瘤

２３
􀆰０

３

３
脑

血
管

病
１７

􀆰８
３

脑
血

管
病

１８
􀆰１

４
脑

血
管

病
１７

􀆰４
３

４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７􀆰

１０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７􀆰

９０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６􀆰

０７

５
损

伤
和

中
毒

４􀆰
５８

损
伤

和
中

毒
４􀆰

３９
损

伤
和

中
毒

４􀆰
８２

６
内

分
泌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４􀆰

４４
内

分
泌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４􀆰

３７
内

分
泌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４􀆰

５２

７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２􀆰

８４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２􀆰

７９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２􀆰

９０

８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２􀆰

１４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１􀆰

９３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２􀆰

４０

９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０􀆰

７７
传

染
病

０􀆰
７５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０􀆰
８３

１０
传

染
病

０􀆰
６８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０􀆰
７３

肌
肉

骨
骼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０􀆰

６４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９２
􀆰８
０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９３
􀆰０
７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９２
􀆰４
７

注
：

本
表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北

京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

—２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婴儿、 新生儿、 孕产妇死亡情况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婴儿死亡率 （‰） １􀆰 ４４ １􀆰 ２６ １􀆰 ５０ １􀆰 ３５ １􀆰 ３０

新生儿死亡率 （‰） ０􀆰 ９０ ０􀆰 ６７ ０􀆰 ９１ ０􀆰 ８４ ０􀆰 ７３

孕产妇死亡率 （１／ １０万） ２􀆰 ２２ ３􀆰 ７３ １􀆰 ２７ ０􀆰 ６９ １􀆰 ６４

　 其中： 产科出血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妇幼保健院。
２􀆰 本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统计口径为全市户籍人口， ２０２４－２０２５ 年统计口径为全市常

住人口。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全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与死亡情况

项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发病数 （例） ２０７０５ ５８０９５ ２６０２９５ ２３２０７１ １３９６５６

　 死亡数 （人）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３５ １２２ １１２

　 发病率 （１／ １０万） ９４􀆰 ５７ ２６５􀆰 ４０ １１９１􀆰 ７６ １０６１􀆰 ６２ ６３９􀆰 ７１

　 死亡率 （１／ １０万） ０􀆰 ６２ ０􀆰 ６３ ０􀆰 ６２ ０􀆰 ５６ ０􀆰 ５１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常住人口。

—３３—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儿
童
免
疫
接
种
率
情
况

单
位

：％

地
区

卡
介

苗
脊

灰
疫

苗
百

白
破

疫
苗

麻
腮

风
疫

苗
乙

肝
疫

苗
流

脑
疫

苗
乙

脑
疫

苗
甲

肝
疫

苗
合
计

９９
􀆰８
９３

９９
􀆰９

８６
９８
􀆰５

８７
９９

􀆰９
９５

９９
􀆰９

７９
９９

􀆰９
４１

９９
􀆰９
８１

９９
􀆰９

９１
　

东
城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７

􀆰９
８３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６

３２
１０

０
１０

０
　

西
城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７

􀆰６
３２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朝

阳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０

３９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丰
台

区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９８

９９
􀆰１

４２
９９

􀆰９
９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石

景
山

区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６７

９７
􀆰４

５４
９９

􀆰９
９４

９９
􀆰９

８４
９９

􀆰９
７８

９９
􀆰９

３７
９９

􀆰９
５９

　
海

淀
区

９９
􀆰８

８２
９９

􀆰９
２４

９７
􀆰６

６６
９９

􀆰９
８０

９９
􀆰９

７１
９９

􀆰６
７５

９９
􀆰８

８９
９９

􀆰９
５２

　
门

头
沟

区
９９

􀆰７
７４

１０
０

９９
􀆰１

４９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房
山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８

􀆰６
６４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通

州
区

９９
􀆰６

３２
９９

􀆰９
９６

９８
􀆰０

８９
９９

􀆰９
９６

９９
􀆰９

２４
９９

􀆰９
９５

９９
􀆰９

８０
９９

􀆰９
９２

　
顺

义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０

２６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昌
平

区
９９

􀆰８
０２

１０
０

９９
􀆰２

７７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７５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大

兴
区

９９
􀆰６

９１
９９

􀆰９
７７

９８
􀆰３

３４
９９

􀆰９
９４

９９
􀆰９

３０
９９

􀆰９
９２

９９
􀆰９

８９
９９

􀆰９
９２

　
怀

柔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８
􀆰３

４７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平
谷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８

􀆰６
９２

１０
０

９９
􀆰８

７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密
云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３
３９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延

庆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８
􀆰５

３４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经
开

区
９９

􀆰６
９１

９９
􀆰８

６５
９８

􀆰５
５９

９９
􀆰９

２２
９９

􀆰９
６５

９９
􀆰９

１３
９９

􀆰８
５４

９９
􀆰８

４０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北

京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
２􀆰

自
２０

２５
年

起
新

增
经

开
区

。

—４３—



全
市
公
共
卫
生
监
督
执
法
基
本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职
业

卫
生

学
校

卫
生

传
染

病

与
消

毒
放

射
卫

生

单
位

户
数

（户
）

５０
３３

２
２８

１９
９

４８
８２

３８
３１

１２
１３

４
３３

５４

监
督

户
次

数
（次

）
１４

６８
０

２７
５５

１２
１１

１０
６８

４１
６５

５８
９

监
督

覆
盖

率
（％

）
２４

􀆰５
６

９􀆰
１６

２４
􀆰１

９
２４

􀆰６
９

３１
􀆰２

９
１７

􀆰０
２

合
格

户
次

数
（次

）
７３

１０
２６

０６
９５

１
１０

４２
３９

０５
５０

５

合
格

率
（％

）
６６

􀆰６
４

９５
􀆰６

７
８７

􀆰６
５

９９
􀆰８

１
９８

􀆰５
４

９３
􀆰３

５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北
京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２􀆰

“单
位

户
数

”
为

２０
２５

年
全

年
有

效
被

监
督

单
位

户
数

。
３􀆰

因
公

共
场

所
监

督
检

查
项

目
较

多
，

检
查

时
有

一
项

内
容

不
合

格
即

判
定

该
次

检
查

不
合

格
，

因
此

合
格

率
较

低
。

—５３—



全
市
卫
生
健
康
行
政
执
法
基
本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应
监

督

户
数

监
督

户
数

监
督

覆
盖

率
（％

）
累

计
监

督

覆
盖

率
（％

）
监

督
户

次
监

督
频

次
有

效
监

督
户

次
合

格
户

次
合

格
率

（％
）

合
计

１２
５９

１
８４

２０
６６

􀆰８
７

６６
􀆰８

７
３９
８５

８
４􀆰

７３
３８

９７
５

３８
３９

５
９８
􀆰５

１

医
疗

机
构

１１
７０

７
８１

５４
６９

􀆰６
５

６９
􀆰６

５
３９

５０
８

４􀆰
８５

３８
６５

４
３８

０７
７

９８
􀆰５

１

血
液

管
理

２１
９

２１
９􀆰

５９
９􀆰

５９
２２

１􀆰
０５

２２
２２

１０
０

妇
幼

健
康

２６
８

１０
４

３８
􀆰８

１
３８

􀆰８
１

１２
６

１􀆰
２１

１２
４

１２
３

９９
􀆰１

９

托
育

机
构

３９
７

１４
１

３５
􀆰５

２
３５

􀆰５
２

２０
２

１􀆰
４３

１７
５

１７
３

９８
􀆰８

６

注
：

本
表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北

京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执

法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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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院前急救病人情况

月份
就诊人次

（人次）

普通病人

合计

（人）
救治人次

（人次）

危重病人

（人）

合计 ８６９１４８ ６６１２６８ ４０３９４３ ２０７８８０

１ ７１０５８ ５４８８６ ３１８７１ １６１７２

２ ５９７３１ ４６０３６ ２７２２０ １３６９５

３ ７００２５ ５３２６２ ３１８５８ １６７６３

４ ７１６４４ ５３８４１ ３３６０２ １７８０３

５ ７３２３５ ５５３５７ ３４７０１ １７８７８

６ ７７００１ ５９８９６ ３４７３６ １７１０５

７ ７４０９４ ５７２２３ ３５４７９ １６８７１

８ ７３３６８ ５６１２１ ３４８２０ １７２４７

９ ７３２５８ ５６２５２ ３５１４２ １７００６

１０ ７３２１０ ５４６３１ ３３７２４ １８５７９

１１ ７５０１４ ５８３７２ ３６７３５ １６６４２

１２ ７７５１０ ５５３９１ ３４０５５ ２２１１９

注：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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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院前急救病人疾病分类及构成

序号 疾病名称
人数

（人）
构成

（％）
顺位

１ 循环系统疾病 １６２３２７ １８􀆰 ６８％ ３

　 其中： 缺血性心脏病 ５９５２４ ６􀆰 ８５％

　 　 　 　 内： 急性心肌梗塞 １２１０７ １􀆰 ３９％

　 　 　 　 脑血管病 ７３０２１ ８􀆰 ４０％

　 　 　 　 高血压病 ２９７８２ ３􀆰 ４３％

２ 呼吸系统疾病 ８０４０１ ９􀆰 ２５％ ４

３ 消化系统疾病 ６２５９６ ７􀆰 ２０％ ５

４ 神经系统疾病 ６１２６２ ７􀆰 ０５％ ６

５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１９９２１ ２􀆰 ２９％ ８

６ 内分泌、 营养和代谢 １１７６６ １􀆰 ３５％ １０

７ 妊娠、 分娩及产褥期疾病 １１８３９ １􀆰 ３６％ ９

８ 肿瘤 １９９６４ ２􀆰 ３０％ ７

　 其中： 恶性肿瘤 １６９６７ １􀆰 ９５％

　 　 　 　 良性肿瘤 ２９９７ ０􀆰 ３４％

９ 损伤和中毒 ２０８３７０ ２３􀆰 ９７％ ２

　 其中： 骨折 ３５４７０ ４􀆰 ０８％

　 　 　 　 各种外伤 １５２４４４ １７􀆰 ５４％

　 　 　 　 中毒 ２０４５６ ２􀆰 ３５％

１０ 其它 ２３０７０２ ２６􀆰 ５４％ １

合计 ８６９１４８ １００􀆰 ００％

注：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急救中心。

—８３—



全
市
采
供
血
情
况

项
目

采
血

量
供

血
量

（Ｕ
）

人
次

Ｕ
合

计
红

细
胞

手
工

分
离

血
小

板
血

浆
机

采
成

分
血

合
计

４７
４２

２７
８０

０２
８４

１５
４１
９６
９􀆰

５
６６

６３
２０

２２
４４

６９
２１

００
１８
１３

０５
􀆰５

　
血

液
中

心
３４

２３
８５

５８
７６

３５
１２

６４
９６

５
５３

７４
２５

２２
３５

５７
８１

７５
１４

７１
３０

　
中

心
血

站
８４

６３
６

１４
１７

９６
２２

０２
３１

９７
５０

３
０

９５
１２

４
２７

６０
４

　
中

心
血

库
４７

２０
６

７０
８５

３
５６

７７
３􀆰

５
３１

３９
２

９
１８

８０
１

６５
７１

􀆰５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北
京

市
红

十
字

血
液

中
心

。
２．

２０
０
毫

升
全

血
、

１
治

疗
量

机
采

成
分

血
统

计
为

１Ｕ
；

每
２０

０
毫

升
全

血
手

工
分

离
制

备
的

成
分

统
计

为
１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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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分区无偿献血情况

地区 献血人次 （人次） 献血量 （Ｕ）

合计 ４７４２２７ ８００２８４

　 东城区 ３９２１５ ６７３１９

　 西城区 ６００５２ １０２０９４

　 朝阳区 ６２７３７ １０３１０３

　 丰台区 ３４０４７ ５８２９０

　 石景山区 １１４５０ １８１４７

　 海淀区 ９９０２５ １７１０２６

　 门头沟区 ２５１９ ４３３２

　 房山区 １２２５７ ２０２３２

　 通州区 ３９１３０ ６７２３４

　 顺义区 ２１５９６ ３６０５４

　 昌平区 ４１０２５ ７００５９

　 大兴区 １８２６２ ２８８１５

　 怀柔区 ４５５３ ５９６１

　 平谷区 ３８２３ ５２４９

　 密云区 １２４９５ ２２００６

　 延庆区 ２９９７ ４１３１

　 经开区 ９０４４ １６２３２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２． ２００ 毫升全血、 １ 治疗量机采成分血统计为 １Ｕ。
３􀆰 自 ２０２５ 年起新增经开区。

—０４—



全市分区 ０－６ 岁儿童系统管理情况

地区
系统管理率

（％）

０－２ 岁 ３－６ 岁

贫血患病率

（％）
贫血患病率

（％）

合计 ９８􀆰 ６５ ３􀆰 ０８ ０􀆰 １３

　 东城区 ９９􀆰 ０１ １􀆰 ６３ ０􀆰 ２１

　 西城区 ９８􀆰 ６７ ２􀆰 ８０ ０􀆰 ０９

　 朝阳区 ９８􀆰 ６０ ２􀆰 ５９ ０􀆰 １４

　 丰台区 ９８􀆰 ４６ ２􀆰 ６９ ０􀆰 ０５

　 石景山区 ９８􀆰 ８３ ４􀆰 ５６ ０􀆰 ０５

　 海淀区 ９８􀆰 ８０ ２􀆰 ２４ ０􀆰 １０

　 门头沟区 ９８􀆰 ２３ ２􀆰 ４５ ０􀆰 ０１

　 房山区 ９８􀆰 ４８ ３􀆰 ３６ ０􀆰 ３７

　 通州区 ９８􀆰 ９１ ２􀆰 ２９ ０􀆰 １１

　 顺义区 ９８􀆰 ３３ ４􀆰 ２１ ０􀆰 １９

　 昌平区 ９８􀆰 ６６ ４􀆰 ０８ ０􀆰 １２

　 大兴区 ９８􀆰 ７１ ３􀆰 ８６ ０􀆰 １３

　 怀柔区 ９８􀆰 ９５ ２􀆰 ８２ ０􀆰 ００

　 平谷区 ９８􀆰 ３１ ３􀆰 ８０ ０􀆰 ３１

　 密云区 ９８􀆰 ３６ ３􀆰 ５９ ０􀆰 ０５

　 延庆区 ９８􀆰 ６３ ２􀆰 ６２ ０􀆰 ０１

　 经开区 ９８􀆰 ７２ ３􀆰 ６２ ０􀆰 ３０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妇幼保健院。
２􀆰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常住儿童人口。
３􀆰 自 ２０２１ 年起新增经开区。

—１４—



全市分区产科剖宫产率
单位：％

地区 ２０２５ 年

合计 ４４􀆰 ６９

　 东城区 ３８􀆰 ５５

　 西城区 ４４􀆰 ３８

　 朝阳区 ４９􀆰 １５

　 丰台区 ５０􀆰 ７１

　 石景山区 ２９􀆰 ５１

　 海淀区 ３９􀆰 ０１

　 门头沟区 ４５􀆰 ０４

　 房山区 ４６􀆰 ８３

　 通州区 ５０􀆰 ９１

　 顺义区 ５２􀆰 ７６

　 昌平区 ３９􀆰 ３５

　 大兴区 ４２􀆰 ３７

　 怀柔区 ５２􀆰 １４

　 平谷区 ５２􀆰 ５６

　 密云区 ４８􀆰 ９２

　 延庆区 ４６􀆰 ９７

　 经开区 ３５􀆰 ２８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妇幼保健院。
２􀆰 自 ２０２１ 年起新增经开区。

—２４—



全市分区孕产妇系统服务率
单位：％

地区 ２０２５ 年

合计 ９９􀆰 ３６

　 东城区 ９９􀆰 ７５

　 西城区 ９９􀆰 ７６

　 朝阳区 ９９􀆰 ４６

　 丰台区 ９９􀆰 ６９

　 石景山区 ９９􀆰 ０６

　 海淀区 ９９􀆰 ７３

　 门头沟区 ９９􀆰 １７

　 房山区 ９９􀆰 ４２

　 通州区 ９８􀆰 ９７

　 顺义区 ９８􀆰 ８６

　 昌平区 ９９􀆰 ０９

　 大兴区 ９９􀆰 ３１

　 怀柔区 ９８􀆰 ６３

　 平谷区 ９８􀆰 ８０

　 密云区 ９８􀆰 ９９

　 延庆区 ９９􀆰 ５１

　 经开区 ９８􀆰 ９４

注： １􀆰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妇幼保健院。
２􀆰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社区常住孕产妇人口。

—３４—



全市分区高招体检情况

地区
实检人数 （人）

合计 男 女

完全合格率

（％）
基本合格率

（％）

合计 ７７６６１ ３９５９４ ３８０６７ １２􀆰 ８９ ８７􀆰 １０

　 东城区 ６７１０ ３４０８ ３３０２ １３􀆰 ４６ ８６􀆰 ５４

　 西城区 ９６６５ ４９２３ ４７４２ １２􀆰 ５９ ８７􀆰 ４１

　 朝阳区 ８７６７ ４４１３ ４３５４ １０􀆰 ２２ ８９􀆰 ７８

　 丰台区 ４６９１ ２３３７ ２３５４ １３􀆰 ９４ ８６􀆰 ０６

　 石景山区 １９９３ １０３０ ９６３ １７􀆰 ３６ ８２􀆰 ６４

　 海淀区 １６８０１ ８９５１ ７８５０ １３􀆰 ２２ ８６􀆰 ７８

　 门头沟区 １４５９ ７５１ ７０８ １９􀆰 １２ ８０􀆰 ８１

　 房山区 ３９０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８９ １３􀆰 ０３ ８６􀆰 ９７

　 通州区 ４７０９ ２３３１ ２３７８ ９􀆰 ８１ ９０􀆰 １９

　 顺义区 ３６０７ １８１９ １７８８ １１􀆰 ０３ ８８􀆰 ９７

　 昌平区 ３７３７ １８６７ １８７０ １７􀆰 ６６ ８２􀆰 ３４

　 大兴区 ４０５０ ２０９８ １９５２ １１􀆰 ８５ ８８􀆰 １５

　 怀柔区 １６８６ ８５４ ８３２ １３􀆰 ８８ ８６􀆰 １２

　 平谷区 １８８４ ９３２ ９５２ １７􀆰 ２５ ８２􀆰 ７５

　 密云区 ２４９０ １２５６ １２３４ １０􀆰 ００ ９０􀆰 ００

　 延庆区 １５０７ ７０８ ７９９ １２􀆰 ０１ ８７􀆰 ９９

注：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体检中心。

—４４—



全市分区中招体检情况

地区
实检人数 （人）

合计 男 女

完全合格率

（％）
基本合格率

（％）

合计 １０８９４０ ５６８４８ ５２０９２ １７􀆰 ６７ ８２􀆰 ３３

　 东城区 ８４３０ ４３６７ ４０６３ １５􀆰 ３１ ８４􀆰 ６７

　 西城区 １３５１８ ７１１８ ６４００ ２４􀆰 ６３ ７５􀆰 ３７

　 朝阳区 １４５２３ ７４７０ ７０５３ １４􀆰 ９６ ８５􀆰 ０４

　 丰台区 ６３４０ ３３０１ ３０３９ １８􀆰 ４５ ８１􀆰 ５５

　 石景山区 ２６２０ １３９０ １２３０ １４􀆰 ５４ ８５􀆰 ４６

　 海淀区 ２２３４０ １１８５９ １０４８１ １６􀆰 １６ ８３􀆰 ８４

　 门头沟区 １０３５ ５２６ ５０９ １８􀆰 ９４ ８１􀆰 ０６

　 房山区 ５９２４ ３０４４ ２８８０ ２１􀆰 ６７ ７８􀆰 ３１

　 通州区 ７４３２ ３８８０ ３５５２ １２􀆰 ８９ ８７􀆰 １１

　 顺义区 ５４１２ ２８３２ ２５８０ １６􀆰 ６３ ８３􀆰 ３７

　 昌平区 ５２５５ ２７０８ ２５４７ ２０􀆰 ２５ ７９􀆰 ７５

　 大兴区 ６８２２ ３５８７ ３２３５ １７􀆰 ４９ ８２􀆰 ５１

　 怀柔区 ２１８５ １１６１ １０２４ １１􀆰 ９９ ８８􀆰 ０１

　 平谷区 ２４７１ １２５４ １２１７ １４􀆰 ６９ ８５􀆰 ３１

　 密云区 ３００３ １５６１ １４４２ ２６􀆰 ３１ ７３􀆰 ６９

　 延庆区 １６３０ ７９０ ８４０ １７􀆰 １８ ８２􀆰 ８２

注： 本表统计数据来源于北京体检中心。

—５４—






















